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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股权投资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3.本次股权投资存在整合风险。公司参股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后，在管理、

技术研发、营销模式、公司文化等方面需要时间磨合，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4.本次交易存在承诺盈利补偿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延伸、丰富公司产品业务线，尽快形成自动化生产设备多产品布局，扩大

公司在自动化生产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经过充分调研，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业科技”或“上市公司”）决定现金收购深圳市鹏

煜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鹏煜威”）49%股权。 

2.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现金 11,760 万元收购鹏煜威 49%股权，交易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鹏煜威 49%的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投资出具了专门意见，同意本次交易实施。【根据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此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计及其他程序。本次投资不涉及关

联交易，交易价格合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刘兴伟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城市花园 6-301 

身份证号码：612324196205021017 

刘兴伟持有鹏煜威 70%的股权。 

刘兴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

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不属于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1）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7503319141 

（2）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沙田社区彩田路 25 号 

（3）成立时间：2003 年 7 月 11 日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赵晓华】 

（6）经营范围：设计开发机电设备；生产经营电阻焊机、包装机械;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截止本次交易发生前，鹏煜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刘兴伟 350 70.00 

2 管燕敏 150 30.00 



合计 500.00 100.00 

 

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61050021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5 年 09 月 30 日，鹏煜威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项目 2015 年前三季度 2014 年末或 2014 年度 

总资产（元）     57,577,822.23    56,940,219.63  

净资产（元）     15,085,321.44      9,307,270.29  

营业收入（元）     46,715,937.39    62,994,354.03  

营业成本（元）     30,197,466.55    40,266,145.35  

利润总额（元）       6,435,515.96      9,211,919.95  

净利润（元）       5,778,051.15    8,226,444.36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与标的公司股东刘兴伟签署了《广东正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兴伟之资产购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1）参照标的公司历史经营情况，及未来四年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经双

方充分协商，确定标的资产（鹏煜威 49%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1,760 万元。 

（2）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价款由上市公司采取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2、现金支付 

（1）标的公司 49%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 20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向

刘兴伟支付合计 51%交易对价即 5,997.60 万元。 

（2）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对价中的 49%由正业科技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到正业科技和标的方股东共同监管的资金账户之中，上述资金根据鹏煜

威业绩情况，在刘兴伟完成该年度业绩承诺后进行分批解锁，2015 年、2016 年、

2017、2018 年解锁金额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在正业科技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5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在完成 2015 年业绩承诺或履



行完毕了 2015 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正业科技同意解锁本次交易对价的 19%，

即 2,234.40 万元。 

2）在正业科技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6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在完成 2016 年业绩承诺或履

行完毕了 2016 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正业科技同意解锁本次交易对价的 10%，

即 1,176.00 万元。 

3）在正业科技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7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在完成 2017 年业绩承诺或履

行完毕了 2017 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正业科技同意解锁前述资金监管账户的金

额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10%，即 1,176.00 万元。 

4）在正业科技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 2018 年度

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在完成 2018 年业绩承诺或履

行完毕了 2018 年业绩承诺的前提下，正业科技同意解锁前述资金监管账户的金

额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10%，即 1,176.00 万元。 

（3）如因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际净利

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导致刘兴伟需要按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刘

兴伟同意正业科技从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刘兴伟应承担的利润补

偿金额；如正业科技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不足以抵扣鹏煜威应承担的利润补

偿款的，刘兴伟应另筹资金向正业科技承担利润补偿义务。 

3、业绩承诺、业绩补偿 

（1）业绩承诺期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2）业绩承诺方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方为刘兴伟。 

（3）业绩承诺数额 

业绩承诺方对上市公司承诺鹏煜威在业绩承诺期实现利润情况如下： 

鹏煜威 2015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 

鹏煜威 2016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500 万元； 

鹏煜威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250 万元； 



鹏煜威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4,225 万元。 

（4）业绩补偿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应当于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核实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业

绩实现情况。 

业绩承诺人承诺，如果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未能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承诺净

利润的，应当向正业科技进行补偿，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的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24,000 万元】×49%－已补偿金

额。 

具体补偿措施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兴伟关于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为准。 

4、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正业科技有权向标的公司推荐财务总监和负责内审

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在经营方面向总经理汇报；在监管方面向正业科技负责，

内审的副总经理对标的公司董事会负责，标的公司应无条件同意并积极予以配

合。 

（2）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董事会确立的经营目标下，由标的公司

的经营层作出三年规划及年度预算方案，并根据战略规划及年度目标制定管理者

的绩效考核方案。在此框架下，正业科技不干预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保持

标的公司团队的相对独立性。但正业科技有权指派其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或聘请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每半年和/或不

定期审计。 

（3）在交割日前，鹏煜威应促使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具

体名单由双方另行确认）需与鹏煜威科技签署保密协议及离职后两年竞业禁止协

议，为上述人员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 

（4）本次交易完成后，刘兴伟需在标的公司任职总经理不少于 36 个月，如

在任职期限届满拟不再留任标的公司，则需提前 12 个月书面通知正业科技，且



发出不再留任的书面通知日期不得早于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日，做好标的公司经营

管理的平稳过渡。 

（5）刘兴伟承诺在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或在标的公司任职期间及辞职后

两年内，在中国境内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己或为他人经营、

投资（不包括理财或基金性质的投资）、合作经营、兼职）从事与正业科技及其

包括标的公司在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所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不得泄露正业科技及其包括标的公司在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各

级控股公司的商业秘密；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正业科技及其

包括标的公司在内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经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

争，则立即通知正业科技，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正业科技。如有违反，将依

法赔偿正业科技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丰富产品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鹏煜威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在自动化焊接设备领域已形成较高的技术壁

垒，其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制冷压缩机、家用电器、汽车、电池低压电器、微电子

轮船制造业等行业，并长期为松下、东芝、三菱、格力、美的等世界知名品牌厂

商提供产品。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 PCB 精密加工检测设备和辅助材料等系

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将增加焊接自动化设备业

务，业务结构得到优化，盈利来源更加广泛，本次收购可以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收购优质资产，增强盈利能力 

鹏煜威作为技术领先的自动化焊接设备生产商，具有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

才、优质的客户资源，其营业收入规模逐年扩大，具有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根

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61050021 号审计

报告，2014 年和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6,299.44 万元、4,671.59 万元，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822.64 万元、577.81 万元。鹏煜威业绩承诺方同时承诺标的

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2,500 万元、3,250 万元和 4,225 万元。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不仅可以快速切入自动化焊接领域，降低经营风险，

还可以通过业务整合，有效提升业务规模，增强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3、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核心竞争力 

通过本次交易，正业科技能够将上市公司成熟的管理体系和丰富的生产、销

售经验带入鹏煜威，鹏煜威依托上市公司品牌及成熟经验，将可实现快速发展的

战略目标。同时，正业科技入股鹏煜威后，将涉足自动化焊接设备领域，未来进

一步拓展的空间大，符合公司产业延伸、产品多元化的战略目标。 

综上分析，通过本次交易，正业科技产品线将更加丰富，有效地提高抗风险

能力，同时由于标的公司精耕自动化焊接领域，已形成一定的核心竞争力，标的

公司经营已初具规模，收购后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另外上市公司将凭借成

熟的管理体系及丰富的生产、销售经验为鹏煜威未来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本次

收购将实现协同效应，最终形成双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鹏煜威产品符合国家及相关部门的市场准入要求，鹏煜威在自动化焊接设备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及技术，符合公司产业延伸、产品多元化的战略目标，对

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次公司支付现金收购鹏煜威 49%股权，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合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

鹏煜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1,760 万元收购鹏煜威 49%股权。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23 日 

 




